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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351609][bookmark: _Toc217689315]引  言
本规范以JJF1001-2011《通用计量名词术语与定义》、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和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为基础性系列规范进行制定。
本规范参考了GB/T 33027《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GB/T 46105《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核算指南》、HJ 1168《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1169《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658《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滴定法》、NY/T 1121.4《土壤检测 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DB42/T 2303《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范》、T/SSSSP 001《农田土壤有机碳储量调查技术规程》等规范编制而成。
本规范是首次发布。

2
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11351610][bookmark: _Toc217689316]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的对象与碳库、计量步骤、计量要求、计量条件、计量方法、不确定度分析及结果表达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开展陆域国土空间碳储量本底调查与碳汇计量工作。
[bookmark: _Toc211351611][bookmark: _Toc217689317]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33027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GB/T 46105 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核算指南
HJ 1168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69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658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滴定法
NY/T 1121.4 土壤检测 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
DB42/T 2303 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范
T/SSSSP 001 农田土壤有机碳储量调查技术规程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11351612][bookmark: _Toc217689318]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84636900][bookmark: _Hlk209622571]界定的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bookmark: _Toc184636901]3.1 碳汇 carbon sink
通常指从大气中清除CO2的任何过程、活动、机制。
注：本文件特指生物吸收大气中的CO2并将其固定固化，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
[来源：T/CSGPC 041—2025，3.11]
3.2 陆域国土空间碳汇 territorial space carbon sink
在特定时段和区域范围内，以林地、草地、湿地、耕地、园地、公园与绿地等陆域国土空间为载体，由生物从大气中吸收并固定CO2的过程或能力。
[bookmark: _Toc184636896][bookmark: _Toc184636897]3.3 碳库 carbon pools
生态系统中碳储存的形式或场所，包含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土壤有机碳。
[来源：LY/T 3253—2021，3.2.14]
[bookmark: _Toc184636898][bookmark: _Toc184636899]3.4 碳储量 carbon stock
一个库中碳的数量。
注：一般是指特定时间点，生态系统各碳库中所积累的碳量。
[来源：LY/T 3253—2021，3.2.33]
3.5 基准年 base year
为量化特定时期内碳储量变化而设定的计算基准年份。
3.6 计量年 accounting year
为量化特定时期内碳储量变化而设定的计算目标年份。
3.7 地类图斑 land use parcel
单一地类的地块，以及被行政界线、土地权属界线或线状地物分割的单一地类地块。
[来源：TD/T 1055—2019，10.2.1]
[bookmark: _Toc217689319][bookmark: _Toc211351614]4 计量对象与碳库
[bookmark: _Toc217401589][bookmark: _Toc217689320][bookmark: _Toc217295639]4.1 计量对象确定
计量对象包括林地、草地、湿地、耕地、园地、公园与绿地，各计量对象确定详见附录A。
[bookmark: _Toc217401590][bookmark: _Toc217689321]4.2 计量碳库确定
计量碳库见表1。
表1 碳库的确定与选择
	计量对象
	碳库

	林地
	地上生物质、地下生物质、枯落物、枯死木、土壤有机碳

	草地
	地上生物质、地下生物质、土壤有机碳

	湿地
	地上生物质、地下生物质、土壤有机碳

	耕地
	土壤有机碳

	园地
	地上生物质、地下生物质、土壤有机碳

	公园与绿地
	地上生物质、地下生物质、土壤有机碳


[bookmark: _Toc217689322]5 计量步骤
在明确计量对象和碳库基础上，收集基准年和计量年的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和专项调查数据，识别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与未发生变化的图斑，融合专项调查数据的空间和属性信息，制作碳汇调查监测与计量底图数据；基于底图数据，针对各计量对象，分别对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和未发生变化的图斑布设样地，开展碳储量调查监测，计算各调查对象的碳储量；根据两期碳储量的差值计算碳汇量；针对碳储量密度、碳储量和碳汇量计算结果进行不确定度评定；最后，整理计量成果数据，编制碳汇计量报告。
[image: ]
图1 计量步骤
[bookmark: _Toc217689323]6 计量要求
[bookmark: _Toc217295643][bookmark: _Toc217401594][bookmark: _Toc217689324][bookmark: _Toc215233503][bookmark: _Toc216857208]6.1 基本要求
a）计量时间应以自然年为基本单元；
b）基准年和计量年的时间间隔原则上不超过5年；
c）以县级行政区域为最小计量空间范围；
d）以地类图斑为计量单元；
e）计量对象和碳库应覆盖全面，避免重复或遗漏；
f）计量数据来源应具有权威性；
g）计量方法和参数应经科学验证，并与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类型和土地利用/覆盖特征相适应；
h）计量过程应统一计量边界和参数体系，完整记录数据来源与处理流程，确保计量过程可追溯、结果可复现。
[bookmark: _Toc217295644][bookmark: _Toc217401595][bookmark: _Toc217689325]6.2 基础数据收集与处理要求
6.2.1 数据收集要求
收集的数据包括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和专项调查数据，数据格式和来源见附录B。
a）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应收集基准年和计量年两期数据；
b）专项调查数据应至少包括1期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和1期林草湿荒调查监测数据。
6.2.2 数据处理要求
基础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a）所有数据应采用或转换至CGCS2000坐标系；
b）林地、草地、湿地、耕地、园地、公园与绿地图斑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国土三调”）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依据；
c）利用其他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对基准年和计量年数据进行补充，其中公园与绿地图斑用城市园林绿化调查数据补充；
d）应对基准年和计量年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与未发生变化的图斑进行识别；
e）碳汇调查监测与计量底图数据应包含基准年和计量年的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类型及碳汇计量所需的其他相关属性。
[bookmark: _Toc215233504][bookmark: _Toc216857209][bookmark: _Toc217295645][bookmark: _Toc217401596][bookmark: _Toc217689326]6.3 调查监测要求
6.3.1 样地布设要求
样地布设要求详见附录C.1和C.2。
6.3.2 样地调查要求
样地调查中直接测量对象应满足表2所规定的技术要求。
表2 直接测量对象与计量要求
	[bookmark: _Hlk217661794]测量对象
	单位
	允许偏差
	计量要求

	胸/基径
	cm
	测量偏差≤±0.1 cm
	a）对于样地内直径>5.0 cm的所有乔木样木作每木检尺；
b）乔木胸径应在树木上坡侧，自地表根基处沿树干向上量取1.3 m位置测量，基径应在主干离地0.1 m处测量；
c）灌木基径应在主茎距地面0.05 m处测量。

	树高
	m
	测量偏差≤±0.05 m
	a）测量时，观测点与树干基部的水平距离宜为树高的1~1.5倍，且应保证观测点与树干基部、树梢位于同一垂直平面内；
b）观测点应选择地形相对平坦位置，避开明显坡折、沟坎等影响水平距离判定的地形条件；
c）测量过程中应避免遮挡视线的障碍物，确保树干基部和树梢均清晰可判读。

	冠幅
	m
	相对误差≤±10%
绝对误差≤±0.1 m
	a）对于乔木或大灌木，应测量其树冠东西和南北两个垂直方向的投影宽度，以两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植株的冠幅值；
b）对于密集成片的低矮灌丛，可在样方内选取代表性丛株测量。

	位置
	-
	平面坐标偏差≤2 cm+1 ppm
	a）需精确测定样地、样方的中心点及四个边界角点的大地坐标；
b）样地周围道路、水体、林缘等主要地物应进行标注，以便后续复测和定位。


[bookmark: _Toc215233505][bookmark: _Toc216857210]6.3.3 样地监测要求
样地监测要求详见附录C.3.2。
[bookmark: _Toc217295646][bookmark: _Toc217401597][bookmark: _Toc217689327]6.4 计算过程要求
a）对生物量、含碳率等关键参数，优先使用本地化模型或实测数据；
b）应完整记录计算过程、关键参数，确保过程可追溯、结果可复现。
[bookmark: _Toc217689328]7 计量条件
[bookmark: _Toc215233507][bookmark: _Toc216857212][bookmark: _Toc217295648][bookmark: _Toc217401599][bookmark: _Toc217689329]7.1 环境条件
7.1.1 野外调查监测环境
a）样地调查应避开强降水、大风、浓雾等极端天气，并在植被生长季节开展；
b）进行空间定位时，应避开强电磁干扰源、高大建筑物等对卫星信号接收产生显著影响的环境。
7.1.2 样品储存与运输环境
样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应依据样品特性对环境条件进行控制，防止样品变质或污染。
7.1.3 实验室分析环境
a）对土壤有机碳等参数的实验室分析，应在具备环境条件控制能力的实验室内开展；
b）实验室环境条件应符合所采用仪器的环境要求，对温度、湿度、洁净度、振动和电磁干扰等关键因素实施有效控制。
[bookmark: _Toc215233508][bookmark: _Toc216857213][bookmark: _Toc217295649][bookmark: _Toc217401600][bookmark: _Toc217689330]7.2 设备条件
7.2.1 测量与实验室分析设备
a）测量仪器设备应按照规定周期送至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由其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进行检定或校准，确保其量值可溯源至国家计量基准；
b）设备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熟悉设备性能、操作方法和维护要求；
c）仪器设备的使用、存放和维护应符合其技术说明和计量性能要求，并定期进行维护和功能检查。
7.2.2 数据处理设备
应配备满足大规模空间数据处理、模型运算及成果存储要求的计算设备与服务器。
[bookmark: _Toc217689331]8 计量方法
[bookmark: _Toc213228966][bookmark: _Toc215233515][bookmark: _Toc216857220][bookmark: _Toc217295651][bookmark: _Toc217401602][bookmark: _Toc217689332]8.1 碳储量调查监测
8.1.1 实地调查监测
实地调查监测方法见附录C.3。为提高监测效率，林地可采用LiDAR法作为辅助监测手段，具体操作过程见附录D。
8.1.2 实验室分析内容与方法
实验室测定分析内容与方法应按照表3所示规定执行。
表3 实验室测定内容及方法
	测定内容
	测定方法

	生物量
	HJ 1168或HJ 1169

	含碳率
	LY/T 3253或HJ 658

	土壤与沉积物容重
	NY/T 1121.4

	土壤与沉积物有机碳含量
	HJ 658


[bookmark: _Toc211449110]8.1.3 碳储量密度计算
根据样地碳储量调查结果计算各计量对象的碳储量密度，计算方法见公式（1）：

式中：
[bookmark: _Hlk211624879]——第类计量对象的碳储量密度（t C/hm2）；
——第类计量对象所有样地的碳储量密度之和（t C/hm2）；
——第类计量对象的样地数量；
——样地编号，，无量纲；
——第类计量对象，无量纲。
其中，样地的碳储量密度计算方法见公式（2）：

式中：
[bookmark: _Hlk211682222]——第类计量对象第样地的碳储量密度（t C/hm2）；
——第类计量对象第样地的碳储量（t C）；
——第类计量对象第样地的面积（hm2）；
——样地编号，，无量纲；
——第类计量对象，无量纲。
8.1.4 碳储量计算
根据各计量对象的碳储量密度和面积，计算碳储量，计算方法见公式（3）：

式中：
——第类计量对象在年份t的碳储量（t C）；
——第类计量对象在年份t的面积（hm2）；
——第类计量对象的碳储量密度（t C/hm2）；
——第类计量对象，无量纲；
——年份。
[bookmark: _Toc213228967][bookmark: _Toc215233516][bookmark: _Toc216857221][bookmark: _Toc217295652][bookmark: _Toc217401603][bookmark: _Toc217689333][bookmark: _Toc211351639]8.2 碳汇量计量
[bookmark: _Hlk212450505][bookmark: _Toc211449113][bookmark: _Toc211276557][bookmark: _Toc211351643]8.2.1 土地利用/覆盖未发生变化图斑的碳汇量计量
土地利用/覆盖未发生变化图斑碳汇量计量方法见公式（4）：

式中：
——第类计量对象在计量年的碳汇量（）；
——基准年第类计量对象的碳储量（）；
——计量年第类计量对象的碳储量（）；
——CO2与C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无量纲；
[bookmark: _Hlk217580183]——第类计量对象，无量纲；
、——基准年及计量年。
[bookmark: _Toc211449114][bookmark: _Hlk217580889]8.2.2 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图斑的碳汇量计量
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图斑的碳汇量计量方法见公式（5）：

式中：
——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图斑在计量年的碳汇量（）；
——基准年图斑的碳储量（）；
——计量年变化图斑的碳储量（）；
——CO2与C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无量纲；
、——基准年及计量年。
[bookmark: _Toc211351641][bookmark: _Toc211276555][bookmark: _Toc211449112][bookmark: _Toc211351646][bookmark: _Toc211276560][bookmark: _Toc32528][bookmark: _Toc211351644][bookmark: _Toc211351642][bookmark: _Toc211276556]8.2.3 碳汇总量计量
各计量对象碳汇总量计量方法见公式（6）：

式中：
——各计量对象在计量年的总碳汇量（）；
——土地利用/覆盖未发生变化图斑在计量年的碳汇量之和（）；
——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图斑在计量年的碳汇量之和（）；
——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的图斑数，，无量纲；
——第类计量对象，无量纲。
[bookmark: _Toc217689334]9 不确定度分析
[bookmark: _Toc215233519][bookmark: _Toc216857224][bookmark: _Toc217295655][bookmark: _Toc217401605][bookmark: _Toc217689335]9.1 碳储量密度的不确定度
碳储量密度的不确定度按照公式（7）计算，不确定度评定示例详见附录E.2：

式中：
——第类计量对象碳储量密度的不确定度（%）；
——第类计量对象第个样地碳储量密度不确定度（%）；
——第类计量对象第个样地的碳储量密度（t C/hm2）；
——第类计量对象碳储量密度（t C/hm2）；
——样地编号，，无量纲；
——第类计量对象，无量纲。
[bookmark: _Toc217401606][bookmark: _Toc217689336]9.2 碳储量计算结果的不确定度
碳储量计算结果的不确定度按照公式（8）计算，不确定度评定示例详见附录E.3：

式中：
——第类计量对象在年份t的碳储量不确定度（%）；
——第类计量对象在年份t的面积不确定度（%）；
——第类计量对象在年份t的碳储量密度不确定度（%）；
——第类计量对象，无量纲；
——计量年份。
[bookmark: _Toc217401607][bookmark: _Toc217689337]9.3 碳汇量计算结果的不确定度
碳汇量计算结果的不确定度按照公式（9）计算，不确定度评定示例详见附录E.4：

式中：
——第类计量对象碳储量变化量的不确定度（%）；
——计量年碳储量的不确定度（%）；
——基准年碳储量的不确定度（%）；
——计量年、基准年的碳储量（）。
碳汇总量计算结果的不确定度按照公式（10）计算：

[bookmark: _Hlk215149625]式中：
——第类计量对象在计量年碳汇总量的不确定度（%）；
——第类计量对象未变化图斑碳汇量的不确定度（%）；
——第类计量对象变化图斑碳汇量的不确定度（%）；
——第类计量对象未变化图斑在计量年的碳汇量之和（）；
——第类计量对象变化图斑在计量年的碳汇量之和（）。
[bookmark: _Toc217689338]10 结果表达
[bookmark: _Toc211449117][bookmark: _Toc213228969][bookmark: _Toc215233522][bookmark: _Toc216857227][bookmark: _Toc217295658][bookmark: _Toc217401609][bookmark: _Toc217689339][bookmark: _Toc211276559][bookmark: _Toc12196][bookmark: _Toc211449116][bookmark: _Toc211351645]10.1 计量报告
编制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区域概况、数据情况、计量方法、调查监测过程、计量结果、不确定度分析等。碳汇量计量结果表见附录F。
[bookmark: _Toc213228970][bookmark: _Toc215233523][bookmark: _Toc216857228][bookmark: _Toc217295659][bookmark: _Toc217401610][bookmark: _Toc217689340]10.2 数据成果
数据成果应包括土地利用/覆盖等基础数据、样地调查监测记录、实验室测定分析结果、计量过程中所使用的参数、碳储量与碳汇量结果数据。
[bookmark: OLE_LIN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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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351654][bookmark: _Toc184636869][bookmark: _Toc29278][bookmark: _Toc217689341][bookmark: _Hlk217286336][bookmark: _Toc211880687]附录A
计量对象与土地利用/覆盖数据的映射关系
表A.1 计量对象与土地利用/覆盖类型映射表
	计量对象
	土地利用/覆盖类型
	计量对象
	土地利用/覆盖类型

	林地
	乔木林地
	湿地
	红树林地

	
	竹林地
	
	森林沼泽

	
	灌木林地
	
	灌丛沼泽

	
	其他林地
	
	沼泽草地

	园地

	果园
	
	盐田

	
	茶园
	
	沿海滩涂

	
	橡胶园
	
	内陆滩涂

	
	其他园地
	
	沼泽地

	耕地
	水田
	
	河流水面

	
	水浇地
	
	湖泊水面

	
	旱地
	
	水库水面

	草地
	天然牧草地
	
	坑塘水面

	
	人工牧草地
	
	沟渠

	
	其他草地
	公园与绿地
	公园与绿地




[bookmark: _Toc217689342]附录B
数据源格式和来源

表B.1土地利用/覆盖数据格式、来源
	类别
	数据名称
	数据格式
	数据来源
	是否使用

	土地利用
	国土三调及年度变更调查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
	必选

	
	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
	可选

	土地覆盖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
	可选


表B.2专项调查数据格式、来源
	数据名称
	数据格式
	数据来源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

	草原资源调查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

	湿地资源调查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

	耕地资源调查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

	地表基质调查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

	林草湿荒调査监测数据
	shp/gdb
	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

	土壤普查数据
	shp/gdb
	农业部门

	园林绿化资源调查数据
	shp/gdb
	林草部门





[bookmark: _Toc217689343][bookmark: _Toc184636871][bookmark: _Toc12852][bookmark: _Toc211351659][bookmark: _Toc211351655][bookmark: _Toc184636870][bookmark: _Toc28625]附录C
碳储量调查监测方法
[bookmark: _Toc213228980][bookmark: _Toc215233531][bookmark: _Toc216857236][bookmark: _Toc217295664][bookmark: _Toc217401614][bookmark: _Toc217655165][bookmark: _Toc217679386][bookmark: _Toc217689344][bookmark: _Toc211351633][bookmark: _Toc4904][bookmark: _Toc211276547][bookmark: _Toc211449100]C.1 确定样地数量
样地数量的确定应满足90%的可靠性及90%的抽样精度要求。可根据计量区域生态系统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选用分层抽样、简单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等统计抽样方法确定样地数量。
[bookmark: _Toc213228981][bookmark: _Toc215233532][bookmark: _Toc216857237][bookmark: _Toc217295665][bookmark: _Toc217401615][bookmark: _Toc217655166][bookmark: _Toc217679387][bookmark: _Toc217689345]C.2 样地设置
C.2.1 林地
林地的样地设置要求如下：
a）林地典型样地为20 m×20 m，样地四角需设立样桩，必要时可根据图斑大小或植被生长情况调整样地大小；
b）为了避免边际效应，样地边缘应离地块边界至少10 m；
c）样地内林木和管理方式（如施肥、间伐、采伐、更新等）应与样地外完全一致。
C.2.2 草地
草地的样地设置要求如下：
a）样地应设置在图斑的中心地带，面积不应小于图斑面积的20%；
b）以样地中心点为起点，使用罗盘仪测角、皮尺测距，分别以0°、120°、240°方位角测设3条40 m长（水平距）的样线，布设圆形样地；
c）按标准布设样地时，若样地超出目标计量图斑范围，导致无法完整落入同一图斑内，可将样线长度调整为20 m；
d）在样地中心点和3条标线端点位置需设置标桩，当0度样线难以布设时（如遇陡坡、沟壑、障碍物时），可以调整角度，但应保持样线夹角120°；
e）在3条样线端点处分别设置3个2 m×2 m观测小样方，样方对角线与样线重合。
C.2.3 湿地
湿地的样地设置要求如下：
a）据湿地不同植被类型设置不同样方大小，森林湿地样方大小为20 m×20 m，灌丛湿地为10 m×10 m，草本湿地样方大小为1 m×l m，样地四角进行标记或位置记录；
b）对于地面状况较为均一的样地，可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布设；
c）对于地面状况非均一的样地，应根据样地内空间异质程度进行分层抽样，层内相对均一，即在入口区、深水区（或中央区）、出口区、沿岸带四种类型层内进行局部均匀样地布设，每个样地内开展湿地沉积物调查监测。
C.2.4 耕地
耕地的样地设置要求如下：
a）样地的选择应代表该地区主要土壤类型、种植属性和作物生产条件等，样地内土壤肥力、地形、水分条件较为均匀；
b）样地避免设置在堆过肥料的地方和田埂、沟边及特殊地形部位，应距离田埂、水沟等至少10 m；
c）耕地典型样地为10 m×10 m，样地四角需设立样桩；
d）每块样地内至少设置3个重复样方，样方边长一般为1~5 m；
e）样方之间相互独立，相距至少1 m，避免相互影响，应尽量代表田块的不同生长环境；
f）样方穿越多个作物行，每个作物行至少有1个样方。
C.2.5 园地
园地的样地设置要求如下：
a）种植木本植物的区域，样地设置方法与林地相同；
b）种植草本植物的区域，样地设置方法与草地相同。
C.2.6 公园与绿地
公园与绿地的样地设置要求如下：
a）种植木本植物的区域，样地设置方法与林地相同；
b）种植草本植物的区域，样地设置方法与草地相同。
[bookmark: _Toc213228982][bookmark: _Toc215233533][bookmark: _Toc216857238][bookmark: _Toc217295666][bookmark: _Toc217401616][bookmark: _Toc217655167][bookmark: _Toc217679388][bookmark: _Toc217689346]C.3 碳储量调查监测
C.3.1 调查方法
调查应采用样地调查法，充分利用已有固定样地调查成果。各计量对象调查方法应采用表C.1所示方法。
表C.1 计量对象碳储量调查方法
	[bookmark: _Toc211449101]计量对象
	依据文件

	林地
	[bookmark: OLE_LINK11]GB/T 33027、DB42/T 2303

	草地
	HJ 1168

	湿地
	HJ 1169

	耕地
	TSSSSP 001

	园地
	GB/T 33027、DB42/T 2303

	公园与绿地
	GB/T 33027、DB42/T 2303


C.3.2 监测方法
a）碳储量原则上每5年开展一次监测，重点区域监测可根据需求缩短至1~2年，在无人为扰动情况下，土壤有机碳库监测周期可适当延长至5~10年；
[bookmark: _Hlk217631136]b）对于土地利用/覆盖未发生变化的图斑，应按照C.3.1对相应计量对象的碳储量进行监测；对于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的图斑，应按照C.3.1对变化后相应计量对象的碳储量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217689347]附录D
LiDAR调查监测方法
[bookmark: _Toc213228985][bookmark: _Toc215233536][bookmark: _Toc216857241][bookmark: _Toc217295668][bookmark: _Toc217401618][bookmark: _Toc217655169][bookmark: _Toc217679390][bookmark: _Toc217689348][bookmark: _Hlk212560804][bookmark: _Toc184636937][bookmark: _Toc18312][bookmark: _Toc211276574][bookmark: _Toc211351660]D.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林地生物量的监测及其碳储量的计算。
[bookmark: _Toc213228986][bookmark: _Toc215233537][bookmark: _Toc216857242][bookmark: _Toc217295669][bookmark: _Toc217401619][bookmark: _Toc217655170][bookmark: _Toc217679391][bookmark: _Toc217689349]D.2 引用文件
本附录引用了以下文件：
CCER-14-001-V01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
CH/T 8023-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CH/T 8024-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13228987][bookmark: _Toc215233538][bookmark: _Toc216857243][bookmark: _Toc217295670][bookmark: _Toc217401620][bookmark: _Toc217655171][bookmark: _Toc217679392][bookmark: _Toc217689350]D.3 LiDAR数据采集与处理
D.3.1 数据采集
[bookmark: _Hlk172819186]LiDAR数据采集见CH/T 8024。
[bookmark: _Toc211351661][bookmark: _Toc184636938][bookmark: _Toc211276575][bookmark: _Toc3074]D.3.2 数据预处理
LiDAR数据预处理见CH/T 8023。
[bookmark: _Toc184636939][bookmark: _Toc9056][bookmark: _Toc211276576][bookmark: _Toc211351662][bookmark: _Toc213228988][bookmark: _Toc215233539][bookmark: _Toc216857244][bookmark: _Toc217295671][bookmark: _Toc217401621][bookmark: _Toc217655172][bookmark: _Toc217679393][bookmark: _Toc217689351]D.4 生物量模型构建
D.4.1 单木级生物量模型构建
单木级生物量模型构建步骤如下：
a）单木分割。利用基于栅格的方法或基于点云的方法对预处理数据进行单木分割，获取每株单木的机载激光点云，并从单木机载激光点云中计算获取单木的位置；
b）单木特征参数提取。单木特征参数包括但不限于树高、百分位树高、冠幅、LBI等；
[bookmark: _Hlk212560836]c）激光雷达生物量模型构建。根据乔木层的实际情况，随机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作为训练集（如训练集与验证集按8:2或7:3的比例），利用适当的拟合方法（如最小二乘法）构建激光雷达生物量模型。基于LBI和树高的拟合方法见CCER-14-001-V01，也可选择采用其他建模方法。此处以二次曲线模型拟合各树种的树高-胸径关系模型为例说明。
树高-胸径关系模型计算方法见公式（C.1）：

式中：
——乔木的胸径（cm）；
——乔木的树高（m）；
——模型参数。
为了保证模型精度，样地调查阶段需要对不同树种按径阶分别实地测量树高和胸径，每个径阶不少于5株。
D.4.2 林分级生物量模型构建
林分级生物量模型构建步骤如下：
a）样地特征参数提取。基于样地范围内LiDAR数据，计算样地范围内归一化点云高度变量、强度变量、密度变量等参数。高度变量包括累积高度百分位数（10%，20%，...，90%）、高度百分位数（10%，20%，...，90%）、平均高度、最大值、最小值等。强度变量包括累积强度百分位数（同上）、强度百分位数（同上）、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密度变量指将点云数据从低到高分成十个相同高度的切片，计算每层回波数的比例。
b）激光雷达生物量模型构建。根据不同林地的实际情况，随机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作为训练集（如训练集与验证集按8:2或7:3的比例），利用适当的拟合方法（如最小二乘法、随机森林等）构建激光雷达生物量模型，建立样地特征参数和样地实测生物量之间的回归模型。
[bookmark: _Toc184636940][bookmark: _Toc211351663][bookmark: _Toc211276577][bookmark: _Toc6229][bookmark: _Toc213228989][bookmark: _Toc215233540][bookmark: _Toc216857245][bookmark: _Toc217295672][bookmark: _Toc217401622][bookmark: _Toc217655173][bookmark: _Toc217679394][bookmark: _Toc217689352]D.5 模型精度验证
模型精度验证方法如下：
a）与样地调查数据进行比较，此方法适用于单木碳储量估算精度验证。与乔木林样地调查数据进行对比，LiDAR数据计算结果精度高于90%；
b）计算模型决定系数𝑅2。对于单一树种，训练集决定系数应不低于0.9，验证集决定系数应不低于0.8；对于多树种混交林，训练集与验证集决定系数均应不低于0.7。若满足精度要求，后续监测可复用首次监测时建立的激光雷达生物量模型进行计算；若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则应重新建模，直至达到精度要求。精度验证具体方法参见CCER-14-001-V01。
[bookmark: _Toc184636941][bookmark: _Toc3069][bookmark: _Toc211351664][bookmark: _Toc211276578][bookmark: _Toc213228990][bookmark: _Toc215233541][bookmark: _Toc216857246][bookmark: _Toc217295673][bookmark: _Toc217401623][bookmark: _Toc217655174][bookmark: _Toc217679395][bookmark: _Toc217689353]D.6 碳储量计算
将数据带入通过精度验证的模型，获得单木生物量或林分生物量，乘以生物量含碳率获得单木碳储量或林分碳储量。
[bookmark: _Toc217689354]附录E
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bookmark: _Toc216857249][bookmark: _Toc217295675][bookmark: _Toc217401625][bookmark: _Toc217655176][bookmark: _Toc217679397][bookmark: _Toc217689355]E.1 不确定度示例说明
a）本附录示例中所采用的不确定度计算方法，与本规范规定的误差传播模型保持一致；
b）本附录仅用于说明不确定度计算方法，不作为具体项目参数选取或精度控制要求的依据；
c）本规范中碳储量密度的不确定度应综合考虑样地调查、实地测量、实验室分析及模型拟合等环节引入的不确定性，样地尺度的测量误差、样本代表性误差及模型残差等，应通过统计分析或经验评价方式归并形成碳储量密度的不确定度参数，并作为输入量参与图斑碳储量和碳汇量的不确定度传播计算。
[bookmark: _Toc217655177][bookmark: _Toc217679398][bookmark: _Toc217689356]E.2 碳储量密度不确定度计算示例
E.2.1 计量对象与已知条件
假设某区域林地图斑共布设了3个代表性样地（j=1,2,3），通过调查监测与实验室分析，各样地碳储量密度及其不确定度评估结果如下：
表E.1 碳储量密度计算已知参数表
	样地编号
	样地碳储量密度
	样地碳储量密度不确定度

	1
	45.2 t C/hm2
	±8.5%

	2
	38.7 t C/hm2
	±9.2%

	3
	52.1 t C/hm2
	±7.8%


E.2.2 不确定度计算


[bookmark: _Toc216857250][bookmark: _Toc217295676][bookmark: _Toc217401626]
因此该林地图斑碳储量密度的不确定度为14.6%。
[bookmark: _Toc217655178][bookmark: _Toc217679399][bookmark: _Toc217689357]E.3 碳储量计量不确定度计算示例
E.3.1 计量对象与已知条件
假设某林地图斑在计量年内的碳储量采用碳储量密度法进行计量，该图斑的计量参数如下：
表E.2 碳储量计算已知参数表
	[bookmark: _Hlk216798615]参数
	量值
	不确定度

	图斑面积
	100 hm2
	±1%

	碳储量密度
	45.33 t C/hm2
	±14.6%


E.3.2 不确定度计算

因此该林地图斑碳储量的不确定度为14.63%。
[bookmark: _Toc216857251][bookmark: _Toc217295677][bookmark: _Toc217401627][bookmark: _Toc217655179][bookmark: _Toc217679400][bookmark: _Toc217689358]E.4 碳汇量计量不确定度计算示例
E.4.1 计量对象与已知条件
假设某林地图斑碳汇量采用碳储量变化法进行计量，已知该图斑两期碳储量计量结果如下：
表E.3 碳汇量计算已知参数表
	参数
	量值
	不确定度

	基准年碳汇量
	800 
	±10%

	计量年碳汇量
	1200 
	±8%


E.4.2 不确定度计算
×100%

因此该林地图斑碳汇量的不确定度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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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结果表
表F.1 陆域国土空间碳汇量计量结果表
	
	基准年—计量年：      年—     年

	序号
	计量对象
	面积
（）
	基准年碳储量（）
	计量年碳储量（）
	碳汇量
（）

	1
	林地
	
	
	
	

	2
	草地
	
	
	
	

	3
	湿地
	
	
	
	

	4
	耕地
	
	
	
	

	5
	园地
	
	
	
	

	6
	公园与绿地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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